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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70

岁

,

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否则

,

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

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

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

创业板业务专区

)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

,

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

,

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9日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周清华女士为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三届

)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

,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

要求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

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的股东

,

也不是

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

,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任职

,

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最近一年内

,

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

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

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

(

党委

)

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后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

党委

)

报

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

,

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

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

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包括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

同时在大连三

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

,

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

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

,

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21

次

,

未出席

0

次。

(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

且未委托他人

)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

不符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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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否则

,

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

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

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

创业板业务专区

)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

,

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

,

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9日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刘继学先生为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三届

)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

,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

要求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

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的股东

,

也不是

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

,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任职

,

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最近一年内

,

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

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

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

(

党委

)

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后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

党委

)

报

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

,

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

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

规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包括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

同时在大连三

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

,

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

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

,

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0

次

,

未出席

0

次。

(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

且未委托他人

)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

不符的情形

;

□

是 � �

□

否

√

不适用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70

岁

,

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否则

,

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

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

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

板业务专区

)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

,

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

,

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9日

2014年 7 月 30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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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45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2014

年

7

月

29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4:00

召开地点

:

公司摩托车生产基地办公楼

11

楼会议室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７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１５

？？？？？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７３９

，

５１４

，

２４３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６３８

，

０６０

，

４５６

？？？？？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０１

，

４５３

，

７８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３．１９％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３．１５％

？？？？？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０．０４％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７２２

，

９６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１７％

(

三

)

本次会议由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提议召开

,

由董事长尹明善主持会议

,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下午

2

点

在公司摩托车生产基地办公楼

11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公司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四

)

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

,

出席

8

人

;

公司在任监事

6

人

,

出席

5

人

;

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顾峰律师和项瑾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特别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顾峰律师和项瑾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

《关于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

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

符合力帆股份的《公司章程》

;

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

无新

增或临时提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46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力帆股份”或“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14

年

7

月

26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

事

12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12

名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并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尹明善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

王延辉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

1.

战略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

,

分别为尹明善、尚游、王巍

,

其中尹明善为召集人。

2.

审计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

,

分别为陈光汉、刘全利、陈巧凤

,

其中陈光汉为召集人。

3.

提名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

,

分别为王巍、管欣、王延辉

,

其中王巍为召集人。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

,

分别为刘全利、陈光汉、尹喜地

,

其中刘全利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聘任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

;

根据董事长尹明善先生提名

,

同意继续聘任尚游先生为公司总裁

,

总裁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聘任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及总会计师的议案》

;

根据总裁尚游先生提名

,

同意继续聘任关锋金为公司常务副总裁

,

继续聘任牟刚、杨波、杨洲、邓有成、倪鸿福、杨

骏、董旭为公司副总裁

,

继续聘任叶长春担任公司总会计师

,

前述副总裁、总会计师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聘任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根据董事长尹明善先生的提名

,

同意继续聘任汤晓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聘任周锦宇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董事

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47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力帆股份”或“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14

年

26

月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6

名

,

实际参会监事

6

名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并形成决议如下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光炜先生为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4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力帆股份”或“公司”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

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完成了董事换届选举

,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同时结合公司实际工作需要

,

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聘任汤晓东先

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聘任周锦宇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汤晓东先生

,

曾任重庆商品交易所出市代表

,

广东南金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

,

保加利亚

LEVEE

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现还任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2010

年

8

月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

培训

,

并取得了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

周锦宇先生

,

大专学历

,

曾任中国科技证券有限公司重庆营业部上交所出市代表、重庆力帆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证券部副部长

,2007

年底至今担任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

2011

年

12

月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

,

并取得了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

联系电话

:023-61663050

邮箱

:tzzqb@lifan.com

通讯地址

:

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

60

号力帆大厦证券部

邮编

:400037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及《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人作为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力帆股份”

)

的独立董事

,

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

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的《聘任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聘任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及总会计师的议案》

和《聘任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

经对尚游先生、关锋金先生、牟刚先生、杨波先生、杨洲先生、邓有成先生、倪鸿福先生、杨骏先生、董旭先生、叶

长春先生、汤晓东先生及周锦宇先生的有关情况的调查和了解

,

认为其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

未发现有

《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

其提名、选举和聘任程序

符合有关规定

,

上述人员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同意本次董事会形成的选举和聘任决议。

独立董事:

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_

王 巍 管 欣 刘全利 陈光汉

日期: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03� � �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2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4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

入

８５３

，

０９３

，

２５２．５０ ８５０

，

７２０

，

６７１．３３ ０．２８

营业利润

１４１

，

２５１

，

５０５．５２ １２７

，

８８７

，

９１３．０３ １０．４５

利润总额

１３９

，

３５７

，

５６１．４４ １２４

，

９４５

，

５９０．６６ １１．５３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１０４

，

７７０

，

８８９．８７ ９１

，

３２７

，

５７０．４７ １４．７２

基本每股

收益

０．３１ ０．２７ １４．８１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

）

５．９８ ５．４６

增长

０．５２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１３４

，

１４２

，

０２５．９５ ２

，

０７２

，

６２９

，

９１１．９３ ２．９７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６３２

，

３７９

，

１９０．０９ １

，

７３２

，

６５０

，

１０８．４８ －５．７９

股本（股）

３３６

，

６８４

，

４０７ ２５８

，

９８８

，

００６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

净资产

４．８５ ６．６９ －２７．５０

注

:1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的要求

,2013

年

1-6

月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的总股本

336,684,407(258,988,006*1.3)

股计算。

2

、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53,093,252.50

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0.28%;

实现营业利润

141,251,505.52

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0.45%;

实现利润总额

139,357,561.44

元

,

较上年同期增

长

11.5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770,889.87

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4.72%

。

2

、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总资产

2,134,142,025.95

元

,

较年初增长

2.9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32,379,190.09

元

,

较年初下降

5.79 %;

股本

336,684,407

股

,

较年初增

长

30%

。 以上变化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向全体股东实施了“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8

元

(

含税

),

并

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3

股”的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2014

年

4

月

25

日《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章卡鹏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沈利勇先生和会计机构负

责人杨令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83� � � �证券简称：合肥三洋 公告编号：2014-024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惠而浦集团及其关联方的相关

新增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向中国证监会上报

了

2013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材料，目前正处于证

监会审查阶段，现将

Whirlpool Corporation

（简称：

"

惠而浦集团

"

）及其关联方因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增的相关承诺情况说明如下：

1

、《关于收购资金的确认函》

2014

年

4

月

2

日，惠而浦集团出具《关于收购资金的确认函》，确认：惠而浦集

团将按照惠而浦集团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收购资金的承诺函》，为惠而

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惠而浦中国

"

）按照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条款

和条件支付本次收购的收购资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在协议收购的交割条

件和非公开发行的交割条件（除协议收购交割完成外）满足的前提下，在实施协

议收购交割并将协议收购的收购资金汇往惠而浦中国在中国境内帐户的同时，

也将非公开发行的收购资金汇往惠而浦中国在中国境内的帐户， 以保证协议收

购交割完成和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项下的交割条件满足

后，惠而浦中国能够按照《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

2

、《关于处置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说明函》

2014

年

5

月

24

日，惠而浦集团出具《关于处置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

司

50%

股权的说明函》， 惠而浦集团目前没有将该等海信惠而浦

50%

股权出售

给公司的打算或计划，并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不会将该等股权出售给

公司。

3

、《关于处置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函》

2014

年

7

月

15

日，为保证尽快有效解决同业竞争，避免给公司造成损失，惠而

浦集团出具《关于处置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函》，承诺：本

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且惠而浦集团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后

18

个月内， 将促使惠而

浦（香港）有限公司把该

50%

股权转让给第三方，或促使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

按照相关法律启动对海信惠而浦的清算解散程序； 如果因自身原因未能履行上

述义务，则每迟延履行该义务一个财务年度，将按照以下方式补偿公司：按照相

应年度经审计的海信惠而浦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中国境内销售额的

50%

， 乘以

相应年度经审计的公司相应产品的销售净利润率，计算得出的金额，以现金方式

补偿公司。

4

、《关于广东惠而浦家电制品有限公司的函》

2014

年

7

月

15

日，为避免同业竞争给公司造成损失，惠而浦集团出具《关于广

东惠而浦家电制品有限公司的函》，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且惠而浦集团成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后

36

个月内，将在与公司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把广东惠而浦的

微波炉业务整合进公司；如果因自身原因未能履行上述义务，则每迟延履行该义

务一个财务年度， 将按照等同于广东惠而浦当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金额以现

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5

、《关于存货买卖事项的函》

2014

年

7

月

15

日，为降低公司因存货买卖（根据惠而浦中国和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签订的《存货买卖协议》）而可能导致的风险，惠而浦中国出具《关于存货

买卖事项的函》，惠而浦中国确认，如公司诚信销售该等存货遭受到经济损失，则

惠而浦中国将补偿公司因此遭受的合理经济损失。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48� � �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14-028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发布了

《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5

月

12

日起开始停牌。 停牌期间，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

2014

年

5

月

24

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

展公告》。

2014

年

6

月

1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6

月

1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持续停牌期间， 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

2014

年

6

月

25

日、

2014

年

7

月

2

日、

2014

年

7

月

9

日、

2014

年

7

月

16

日、

2014

年

7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上述公告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

的各项工作，公司与各相关方就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继续进行论证、协调、沟通。 独立财

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各中介机构正在推进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等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0

号

-

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

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前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公告。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62� � �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2014-027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业绩快报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07

月

30

日在《证 券 时 报

》、《证 券 日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2014

年半年度

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2014-026

）（以下简称

"

原公告

"

），为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内容，

现对原公告中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

补充说明如下：

一、原公告披露内容：

201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8624.29

万元， 同比增长

50.25%

， 营业利润

24466.08

万元，同比增长

286.4%

；利润总额

24770.40

万元，同比增长

184.21%

；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023.51

万元， 同比上升

167.77%

， 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2013

年

8

月收购的三家耗材公司业务已经全部并入及

2013

年度末收购的三家耗材公司在

2014

年上半年也相继并入报表；同时，公司各医疗单位的纯销业务不断稳定增长所致。 公

司把医院纯销业务作为核心业务发展，经过与上下游的客户沟通，为其提供专业服务，并

得到认同，促进整体业务的发展。

现补充披露如下：

1

、

201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8624.29

万元， 同比增长

50.25%

， 营业利润

24466.08

万元， 同比增长

286.4%

， 主要原因系

2013

年

8

月收购的三家公司 （公告号

2013-

035

、

2013-036

、

2013-037

） 其业务已经全部合并入公司报表中；

2013

年度

12

月收购的三家

公司（公告号

2013-054

、

2013-056

、

2013-057

）在

2014

年上半年其业务陆续合并入公司报表

中；同时，公司基药配送业务招标后实际执行达预期，增长较快，以及公司为医院提供专

业化物流服务，促进业务的发展所致。

2

、 利润总额

24770.40

万元， 同比增长

184.21%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023.51

万元，同比上升

167.77%

，主要原因系公司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即中青旅股份

（股票代码：

600138

）实现净利润

10259

万元以及主营业务净利持续增长所致。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

2014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本次业绩快报

补充披露后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补充事项给投资

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2014-026

）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30日


